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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格韬律师事务所关于投资理财法律风险的提示 

编号：格韬提示（2019）第 002 号 

一、 在以信用大数据作为放款前提的 P2P，没有专业律师进行审慎识别，不建议进行投资;

其他任何线上或线下 P2P均不建议进行投资；如有,请放弃投机心理,立即撤出; 

二、 影视份额或其他任何形式投资，即使一手投资，也应当进行专业、谨慎、风险可控

前提下进行投资;其他任何形式影视投资，均不建议参与； 

三、 任何款项出借，在无法确切保证第一及第二还款来源的前提下，请谨慎考虑； 

四、 股权类私募基金投资，一般社会公众无法接触到真正头部项目，所能够接触到的项

目投资回收可能性无法确切保证，非专业投资者一般不建议参与。证券类私募基金投资，在操

盘团队业绩数据不可查证及不可验证时，在国家政策态势无明确走向时，无证券投资经验者不

建议进行投资； 

五、 信托产品应当穿透到底层资产，判断第一还款来源与第二还款来源，在两项还款来

源均无法确切保证时（任何抵押物不具有可迅速变现性，即没有市场交换价值的资产为 0），

不建议进行投资；资管产品（包括银行系、保险系、券商系），参照信托产品投资审核标准基

础上，从严掌握；银行理财产品在清楚了解产品类型及风险提示的基础上方可进行投资；以上

信托产品、资管产品、银行理财产品，在这个以情份与信任换取经济利益的时代，销售人员的

说辞只能当做一个信息，是否投资均应进行理性判断； 

六、 创业类项目在没有做好赔掉所有投资及对创始人无完全内心确信时，不建议参与； 

七、 政府参与类项目，在相关合同履行可行性、股权分配、决策机制、人员任命等重大

事项进行充分研判前提下，应谨慎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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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行业类项目，在未征求行业 10年以上资深从业人员、该行业专业投资者、专业投资

类律师基础上，不建议参与； 

九、 高新科技类与热度较高类项目,如投资时已存在估值泡沫,不建议投资； 

十、 境外投资,在对投资经济环境、投资政治环境、投资法律政策、两国外汇管制政策未

充分了解，且对投资回收可行性、投资回收周期无充分等因素进行充分研判的前提下，不建议

参与。 

十一、 区块链涉及发币或变相发币禁止投资；区块链底层技术研究，除非大型机构，个人

投资者不建议投资；公链类区块链类项目，因经济驱动力（发币或变相发币）与法律冲突，禁

止投资；私链类区块链类项目，不具备区块链基本优势特征，没有投资价值；联盟类区块链类

项目，需专业人士进行分析判断；其他类区块链类项目，基本是打着区块链名头的信息链条，

不是区块链，不建议进行投资。 

北京格韬律师事务所 

2019年 8月 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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